附件1：
不同灌溉制度影响水稻根际微生物群落与养分利用项目报价单
报价供应商：（盖章）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项目内容及要求
	总价
（元）
	最高限价（元）
	备注

	1. 不同灌溉制度对根际微环境、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量化解析
依托区域灌溉试验平台，设置多梯度灌溉处理，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进行采样和量化分析。量化灌溉对根际微环境及碳氮周转的影响，分析干燥-再湿润循环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碳氮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。采用根际微生物扩增子测序方法，比较不同水分梯度下微生物群落结构、多样性及演变规律。采用根际微生物宏基因组学方法，重点关注与氮循环相关的关键功能基因的丰度变化，以解释灌溉制度对氮素转化的影响。
2. 水分梯度驱动根系分泌物定向组装核心功能菌群的机制解析
采用根际土壤代谢组分析技术，确定不同水分梯度下水稻根系分泌物和变化规律。通过将代谢组数据与微生物群落结构/功能数据进行关联分析，解析根系分泌物如何与特定功能菌群的富集/定向组装相关联。根据微生物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综合分析结果，筛选与提高水稻耐旱性和养分转化相关的关键功能菌。
3. 揭示间歇灌溉制度驱动的“水-碳-菌”协同互作机制
开展盆栽共培养试验，将筛选的关键功能菌与水稻进行共培养，验证其是否能促进植物提高耐旱性或养分利用。整合微环境、微生物组、代谢组以及功能验证数据，揭示间歇灌溉制度驱动的“水-碳-菌”协同互作机制。
	
	30万
	


 年  月  日
总价应包含：相关税费等一切费用。报价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，视为无效报价。
合计总价：    元（大写）
 元（小写）
附件2：
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致福建省水利建设中心:
单位名称(自然人姓名):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: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 
联系地址和电话: 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:
一、我单位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二、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的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”情形。
我单位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，可能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定的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”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: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。
供应商名称(单位公章): 
 年   月   日
注:
1.我单位(本人)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(含自然人)；
2.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(响应)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否则，视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，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。
